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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成癮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縮寫作 IAD），亦稱作上網成癮症、網癮、網路依

存症、過度上網症或病態電腦使用等各種名稱，泛指各種對電腦的過度使用，以致日常生

活亦受到影響。 

二、彰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團隊依台大心理系陳淑惠教授設計的「中文網路成癮量表」評

估，分析小學三年級至大學共十四個年級的學生網路成癮率，這是國內首度由學術界完成

的大規模研究。研究顯示，隨著年齡增長，使用網路時間增加，網路成癮比例也一路上揚

；一千四百多名小三至小六學生中，十八．八%網路成癮，國高中近一千四百名學生中，成

癮比例提升到廿．二%，一千六百多大學中，廿二%有網路成癮問題。過去研究發現台灣網

路成癮比例約十至十二%，國外的網路成癮比例都在十%以下，南韓幾年前高達廿%，是全

世界網路成癮最嚴重的國家，但這次的研究令人心驚，台灣已「追上」韓國。 

三、根據本席等瞭解，網路成癮有害身心健康，首先影響的是睡眠，從小學生到大學生幾乎都

已經延後睡眠時間，三、四十年前孩童的就寢時間大約是晚上九點鐘，上午六點起床，現

在的中小學生多半十二點鐘才就寢，七點半起床；大學生則更晚了，有些是日夜顛倒，徹

夜不睡，白天上課才打瞌睡。而「網路沉迷」將造成個人學業、社交等身心功能受影響，

且達到生理與心理依賴、功能損害，無法戒除，離開網路，便焦慮緊張、不安，有人甚至

因此蹺班、蹺課，更甚者造成猝死。學校與家長應正視目前學生網路成癮的嚴重性。 

四、另一項亞洲大學心理系與成功大學行為醫學所調查發現，全國國中生網路成癮的盛行率高

達一二．一%，且當同儕支持或父母長輩愈反對時，網路成癮程度愈高，網路成癮已嚴重影

響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發展，值得重視。亞大心理系教授兼副校長柯慧貞指出，從二千二百

多份問卷中發現，國中生網路成癮症高達一二．一%，男生一五．九%、女生八．九%；網

路使用時間，上課日每人平均二．三小時，假日高達六．三小時；學生成癮後性格較衝動

，常影響一生，也常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五、網路成癮症在短短兩年內增長一倍，速度驚人，本席等必須指出，學校是教育的第一關，

一定要輔導學子對網路世界的正確資訊，及正確使用網路的態度。學生在校園內上網的時

間不會太長，因為要上課，多半都是在家才會長時間上網，家長必須要把守第二關，和孩

子多溝通，不要花太多時間上網。 

六、為維護學生的健康成長，導正網路成癮症本席等要求行政院責成教育部、衛生署與國科會

成立學生網路成癮防治小組，研議緩解網路成癮的對策；加強宣教學生如何正確上網；並

應呼籲各級學校、家長都應正視，如何教導與幫助學子正確而適當的應用網路，而非沉迷

其中。 

（三五○）本院蔣委員乃辛，有鑑於學校營運經費有限，國中小人事支

出就高達 90%到 92%，高中也需花費 85%到 90%，導致各校

每年可動用資源嚴重不足，無法維持教育品質，甚至出現家

長自掏腰包，幫學校付水電費的情形。面對此次經濟部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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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調漲電費政策，不僅將增加學校電費負擔，學校甚至因

節約省電而影響到孩童視力健康。為維護教學品質，給孩童

明亮健康的教育環境，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協調相關部會繼續

維持國中小優惠電費政策；未來若取消國中小用電優惠，也

應由政府補足調漲價差，減輕學校與家長教育負擔；另為節

能省電，教育部應儘速補助國中小校園燈具全面更換為省電

燈具，同時，在不影響學生視力及健康前提下，持續宣導推

動各校節電措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中小學校的水電費嚴重不足，舉國皆然，而且隨著資訊時代來臨，以及各校想提供學生更

舒適的學習環境，耗電的設備愈來愈多，水電費的缺口也隨之愈來愈大，但是政府編列給

學校的經費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在節約能源口號下，要求學校每年要較前一年減少百分之

一的用電量，逼得基層學校不擇手段省電，以致發生因為學校關閉網球場的夜間照明，造

成高中生經過觸網反彈倒地而往生的悲劇。電價連兩波再往上調漲，情況將更加惡化，中

央與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豈可袖手旁觀？ 

二、本席等皆有共識，窮不能窮教育，苦不能苦孩子。但是，電價上漲，學校用電雪上加霜，

眼看師生的教與學，都將因此深受不良影響，政府必須此一問題的嚴重性。為維護教學品

質，給孩童明亮健康的教育環境，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協調相關部會繼續維持國中小優惠電

費政策；未來若取消國中小用電優惠，也應由政府補足調漲價差，減輕學校與家長教育負

擔；另為節能省電，教育部應儘速補助國中小校園燈具全面更換為省電燈具，同時，在不

影響學生視力及健康前提下，持續宣導推動各校節電措施。 

（三五一）本院蔣委員乃辛，針對近日來連續接獲數十件年邁榮民因地

價上漲等原因，片面被退輔會取消就養金之陳情，因政府每

年公告調整地價，致使資格變天，喪失請領年金的資格。該

等弱勢老人已領取保證年金多年（最年輕者已 69 歲），其原

屬個人所有之唯一屋舍且實際居住，卻因政府片面公告地價

調漲，致使原本既有之保證年金 3,500 元賴以維生之依靠頓失

，未蒙其地價上漲之利，先受無法領取給付之害，礙於法令

哭訴無門。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老人之德政，本席等要求行

政院儘速體恤民情，不能因地價調整而影響原被保險人之請

領資格，以保障原有被保險人請領年金之權益；並重新檢討


